2010年辽宁名牌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测评通则
       为规范辽宁名牌产品评价工作，坚持科学、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构建以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为基础，以用户参与认可为保证的名牌产品评价机制，根据《辽宁省名牌产品认定和保护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通则。本通则适用于2010年辽宁名牌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的测评。

     一、指数分值分配
辽宁名牌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测评主要根据企业申报材料中经济技术指标和相关证明进行测算。总分值为1000。其中“市场占有率测算”分值为350，“实物质量水平测算”分值为150， “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分值为300，“质量保证能力测算”分值为200。

二、测算方法
测算方法采用连续计算法或分段计算法，从量指标一般采用连续计算法，”如销售额（量）等；其它指标一般采用分段计算法，如专利项数等。采用连续计算法的指标须确定的基础分值（一般为规定的销售额（量）申报条件），算法如下：

　　　　　　　　　      申报值－基础值

某计算指标分值＝基础分值＋-----------------×（满分值－基础分值）

　　　　　　　　　　      最高申报值－基础值

     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数据，按0.3、0.3、0.4的权重加权平均。

三 、测算方式
省名推委办公室根据本通则的要求，按照行业特征及产品特点，把受理的全部产品划分成若干类，制定出每类产品的具体测算规则。测算规则规定每一项从量指标不同情况的分值，采取连续计算法或分段计算法(一般适用于未规定申报条件的产品)。其它非从量指标，按照通用规定进行计算。

 四、分项测算
（一）市场占有率测算（350）

1、申报产品销售额（量），满分值350。销售额和销售量的分值根据产品的具体特点进行分配，原则上以销售额为主，采用连续计算法。
申报产品销售额（量）=国内销售额（量）+出口额（量）

出口额应折算成人民币，汇率（美元）统一按1：7计算。

（二）实物质量水平测算（150）

1、申报产品采用的标准及标准水平，满分值100。申报产品采用的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提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标志证书”或提供有关证明），计100分值；申报产品类别未采标的，申报产品出口发达国家，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企业提供省级以上标准化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组织出具的证明）的计100分值；申报产品的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企业提供有关组织的证明）的计50分值；其它标准计30分值。

根据企业提供的产品标准文本（节选）和产品执行标准情况的说明进行计算。

2、申报产品的实物质量指标，满分值50。提供国家级质检机构出具的依据企业明示标准检验合格的检验报告，计50分值；提供省级质检机构出具的依据企业明示标准检验合格的检验报告，计30分值。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300）

1、企业纳税总额，满分值80。采用“分段计分法”，申报企业纳税总额三年加权平均。按纳税额大小进行排名，第一名为满分值，以等差16依次递减，第六名以后0分值。

2、申报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率，满分值50。以07-08年和08-09年增长率数据平均值为基准进行计算，第一名为满分值，以等差10依次递减，第六名以后0分值。

3、申报产品获得专利情况，满分值30。在有专利证书复印件的情况下，每拥有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或实用新型加5分值，最多累计2项；每拥有一项发明专利加5分值，最多累计4项。 

4、申报产品获得科技进步奖情况，满分值30。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计30分值；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的计20分值。
5、企业拥有国家级、省级技术中心情况，满分值30。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研究中心）的计30分值；拥有省级技术中心的计15分值。

6、企业参与行业、国家标准制定，计30分值。

7、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满分值5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计50分值；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计30分值。

（四）质量保证能力测算（200）

1、企业获国家质量管理奖励，30分值；

2、企业获得省级质量管理奖，30分值；

3、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30分值；

4、提供第三方顾客满意度调查报告，满分值30。顾客满意度为60以下的0分值；顾客满意度为60至90的分值20；顾客满意度90（含）以上的分值30。

5、企业员工获得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人数情况，满分值30；企业员工获得质量专业职业资格初中级证书的人数在10人（含10人）以上的，计30分值。获得初中级证书5人以上（含5人）计20分值；其余0分值；按申报材料中提供的证书复印件或所列的质量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编号计算，无证书复印件或未列编号的不计分值。

6、企业通过环境体系认证或节能产品认证，30分值；

7、根据行业不同特点，企业获得其他与申报产品有关的认证，满分值20；例如：ISO9000认证、HACCP认证、计量保证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认证、GMP认证、QS9000认证或《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等，每项可计5分值，加满为止。
（五）调节指标

消费者投票率：某产品消费者有效投票数与消费者有效投票总数之比。

选定若干消费类产品在媒体上（网上）公示，请广大消费者直接评选名牌产品。根据产品的得票率计算出：
某产品竞争力指数=测评得分×消费者投票率。
附件：1、2010年辽宁名牌产品评价指标分值分配表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
2010年辽宁名牌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分值表
	项   目
	分值
	计算方法

	市场占有率350
	申报产品销售额或销售量
	350
	连续计算，三年数据，按0.3、0.3、0.4的权重加权平均

	实物质量水平150
	申报产品采用的标准及标准水平
	100
	分段计算

	
	申报产品的主要性能指标
	50
	根据检验报告分段计算

	可持续发展能力300
	企业纳税总额
	80
	分段计算，三年得分加权

	
	申报产品市场发展速率
	50
	分段计算，以07-08年和08-09年增长率数据平均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申报产品获得专利情况
	30
	分段计算

	
	申报产品获得科技进步奖情况
	30
	分段计算

	
	企业拥有国家级、省级技术中心情况
	30
	分段计算

	
	企业参与行业、国家标准制定情况
	30
	分段计算

	
	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50
	分段计算

	质量保证能力200
	企业获国家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30
	分段计算

	
	企业获得省级质量管理奖
	30
	分段计算

	
	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30
	分段计算

	
	提供第三方顾客满意度调查报告
	30
	分段计算

	
	获得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人数
	30
	分段计算

	
	企业通过环境体系认证或节能产

品认证
	30
	分段计算

	
	企业获得其他有关的认证
	20
	分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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